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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5月22日—人權影片賞析：「眼淚」
真正想欲哭，敢有價簡單?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鄭文堂/眼淚導演
        Freddy/閃靈樂團主唱
張清雄/高雄律師公會理事兼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鄭文堂導演：
大家好!坦白說最近心情不是很好，這陣子出現很多過去被刑求甚至被槍斃的案子，但在證據上幾乎可以證明是無罪或者是被冤枉的，前幾天還有一個七、八年前的案子，一個小女生被竹竿刺穿下體的案子，那個時候很快就宣布破案，但最近才確定，當時被宣布的加害者是被冤枉的。這七年來，那個人是比死還痛苦的，你可以想像那個人最近出現在媒體報紙上，是只有看到他的背影，名字我不太記得了，我也很怕記他的名字，你可以想像這個年在這七八年當中，他背負了一個罪名叫做性虐待一個女孩子，去年這個女孩子過世，今年才確定他沒有罪，這幾年他怎麼過的?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痛苦不是你可以去感受的到的!我為什麼提這個，是因為和電影有關係，我在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感。我覺得台灣可能很多地方在進步，你看高雄不斷的在進步，但為什麼在法律或是司法上進步的這麼的慢、這麼的微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如果這個制度不改變的話，你的朋友、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如果你有朋友在當兵，可能那個時候軍隊剛好發生某些事情，他剛好在休假，剛好那件事情查不到人，就可能會因為刑求或逼供的狀態下，他就變成一個被冤枉加害罪名於身上的人，像江國慶就是這樣，他的父親把判他兒子死列的軍法官的名字，和他軍隊人的名字，全部貼在他家的牆上，貼了這麼多年，因為他的一個怨恨，你可以想像那個恨有多大，他兒子是強姦殺人，跟電影一樣，被判死刑，一年之後就把他槍斃，在這過程中，有人出來承認說這件事情是他做的，軍法官都不相信，而且是連聽都不想聽就判死刑，草草就把他槍斃。我覺得我們真的要面對這件事，雖然可能是船過水無痕，但是一個真的進步的社會、民主的國家，這種事是真的不能再發生!當初我拍電影，也是因為1982年的李師科的案件，因為李師科的案件害死了另外一個人叫王迎先，王迎先不是因為李師科被抓，他是和我現在說的這個例子一樣，他就背負著台灣第一件持槍搶劫案，可是因為李師科被抓到，破案後我們才知道王迎先是被冤枉的，跳河自殺是因為他想為自己洗清他的冤白，證明他是被冤枉的，他跳河自殺的第二天，報紙說他是畏罪自殺，他是運氣好，自殺後幾天李師科被抓到，不然他今天這就是一個畏罪自殺的孬種，在台灣的媒體上、在台灣的司法制度上，他就是一個畏罪自殺，搶劫銀行而不敢承認沒有用的人，這就是我拍這部電影整個的來龍去脈。很多事情還沒有改革，我覺得真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謝謝。
許文英老師：
謝謝導演跟我們講電影背景源由。我現在先請教Freddy，在影片當中也看到警察的無奈，不知道我這樣的解讀對不對，因為可能導演更能詮釋整個拍片的脈絡，但我在影片也看到影片當中的主角老郭，他有提到因上級很不高興 ，命令要限期破案，因為這樣，所以延伸出後來對不起自己良心的這些事情。當今，除了這些被害者，從警察的角度來講，可能有結構、體制上的問題，因為Freddy他做為音樂的創作的表演者，他也是非常關心人權這塊議題，之前像是野草莓的學生運動、集會遊行，一般民眾要尋求抗議等等行動，和警察之間發生正面衝撞，我想請教Freddy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其實我在空大也曾經講到這個議題，去年高雄市的人權態度調查，當時做問卷也有問這些警察，我們是針對市府的各局處去發問卷，回收的問卷可以看出警察的反應，有一個很深的感觸，他們說現在老百姓的人權意識太過高漲了，高漲到我們警察到底要怎麼辦呢?我們又要被命令維持秩序等等，這些是他們的心聲，我們也有對民眾做調查，民眾的反應是現在的警察素質很差等等，他們就是會有不同的反應，我不曉得Freddy在參與人權社會運動的過程當中，您看到的層面是如何?

Freddy：
大家好!這部電影我應該算是在上映期間巡迴演出的幕後推手，當初也像處長講的，我有看到許多感受，我就和鄭導演講說，我們來想一些方法，讓它不像一般國片這樣船過水無痕，很多國片如果你不是有美國資金或是有和美國電影公司的合作，那一般台灣電影公司導演自己拍的，時常是一個禮拜都播不完，不是播完一個禮拜，從今年農曆年結束到現在，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國片，但不是每部國片都有機會得到像眼淚這樣這麼大的回響，到後來捲起這股風潮以後，包括蘇貞昌、謝長廷、蔡英文去看以外，後來馬英九、吳敦義，他們也請警政署長等等這些人一起看。那天我在新聞局電影廳和他們一起看時，我的感受是很不舒服的，因為聽完他的講話以後，讓我覺得他對台灣認識這麼的不夠，因為他第一個就先講說這種事情早就已經沒有了，在他當法務部長時期完善的規劃之下，所以警察就像是人民的保母。那我聽完其實很心痛，因為鄭導演他不是在拍一個台灣的歷史故事，例如廖添丁或是林爽文事件，他是在拍一個當代的事情，就像江國慶這也是當代的事情，他是李登輝在選上總統到陳水扁當總統之間發生的，它沒有發生太久，那不是我阿公時代發生的事情，你在看鄭導演剛講的事情竹竿性侵女童事件，被告也是被刑求，這不是日本時代或是戒嚴時期的事情，這都是解嚴之後而且是當代的事情，一直到這兩年陳雲林來台灣的過程中，發生警察打人等等，這個都是在他執政時候發生的事情。
他那天就在講說，現在警察問案的時候會有閉路電視會把他錄起來，所以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在我們自己眼前發生的就是，我自己員林中學的學弟，去參加晶華酒店的事情，後來沒有任何的原因之下，他就在警民衝突的過程裡面他受傷了，受傷了就被警察抓去，警察就認為他是引起這件事情的犯人之一，到那邊的時候，他媽媽還有找一些我們的朋友，因為他是我們的鄰居又是我們的學弟，我們就一起去幫忙。警察一方面就用言語的方式暴力，就直接罵他說，你念書是念到頭殼後面嗎?然後一方面又推他的頭，他們可能覺得這不會打死人，推頭也不會死呀，但我們要想想看，他憑什麼?他的權利是來自於哪裡?他用什麼樣的角度可以去對一個人做這樣的事?今天這個人是沒有被判刑，也沒有證明他有罪，什麼都沒有，在現在的狀況他就是頭破血流，然後就被抓去警察局，去警察局之後也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的程序你就可以罵他，而且你還可以體罰他，你還可以打他，這些東西是都不會被錄下來的，很多事情是我們常常嘴巴在講國家暴力、體制暴力的時候，很多事情是看到小角色的故事時會最有感觸，要不然國家暴力四個字其實是很空的，真的是要自己看到了，尤其是像鄭導演眼淚這部片，你可以看到受害者、加害者和警察的心情，你才會去感覺到，國家暴力其實不是四個字而已，它會落實在很多個小角色，那些小角色自己在面對的心境跟受害者面對的心情。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什麼是體制，什麼叫做國家暴力。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們的很可憐，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選擇我們的國家，因為有可能我們一生下來我們就生在這個地點，像瑞典就是一個很好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也有可能是生活在台灣這個國家，這是我們沒有得選的。我比較希望的是，當你一生下來沒得選的時候，但有一個選擇是你可以自己做的就是，你有沒有要讓這個地方變得愈來愈好，這就是我們可以選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各種方法希望這個地方愈來愈好，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像透過電影的模式讓更多人去看，讓更多人去體會這些角色心裡面的感覺，這些可能都是我們周邊會發生的的人事物，謝謝!

許文英處長：
Freddy以他鄰居的案例提到，其實目前台灣可能還存在著警察在辦案過程當中的問題，我們剛剛也在電影裡面看到，警察為了趕快結案，所以可能會發生讓他人認罪的一種情況，相對的，在影片中我們也有看到一個案例，警察可能認為只是一個小毒蟲的案件而已，注射過多就死了，因此草草結案，但其實警察並沒有查清案情，並不是死者本身量注射過多就死了這麼簡單，而可能是有人加害致死?可是在電影裡面，有些警察就覺得學長幹麼要查得這麼辛苦，但也許案情不是這麼簡單，背後也許是有個故事，死者也許是被害死的情況。一種情形是讓另外一個人莫名其妙的當可憐蟲去頂替罪刑；一種情形是草草了案，沒有釐清真相。那我想請教張律師，在電影當中，警察將嫌犯帶去問話，律師也陪著進去，但後來確又很技巧性的把律師關在門外，也許您也有像這樣幫您的被告辯護，像這樣的情況在台灣是否還存在?這對於受詢問的人的人身確保上是不是有問題?

張清雄律師：
處長、導演、Freddy、各位觀眾大家好!其實我看完這個影片，我想要跟鄭導演致敬。其實像我們從事法律的實務工作，我們對於實務上檢調局、調查局、警察局甚至是海巡署，這些司法警察辦案的技巧，可能涉及到刑求的部份，其實我們的感受是很深的，所謂上的刑求當然是有某些程度上的差異，我覺得鄭導演拍攝這部影片也給大家個教育，因為我們一直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是從一個君主獨裁的國家變會一個警察國家，解嚴之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法治國，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憲法也都有受到落實，我們從小就是被灌輸這樣的教育的訓練，但當我從事法律工作進入實務工作之後，人權問題我們才有真正的感受，我們真的進入到法治國的原則了嗎?法治國的一個國家了嗎?那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那像剛剛處長問我的問題，是不是被告在接受司法警察詢問的時候，他可以受到行政訴訟上所謂人權的保障嗎?那我這邊我可以講一個我親身的經歷，當初我在當律師的時候，有一個案子是槍炮的案子，槍炮、毒品、組織犯罪這類的案子，警察都是比較兇，因為他覺得被告有槍，那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所以都是很兇的，那時我還很年輕很天真，單槍匹馬就進去警察局了，警察那時候就很客氣的對我說，律師你到泡茶那邊坐，我們要問被告了，但是我不行呀，因為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要跟我的被告一起進入偵訊室，我要在旁邊聽而且必須保障他，我要看著他才行，讓他可以在他的自由意識下回答警察的問題，律師的在場權是有受到限制，但是至少我要陪著我的當事人，警察就很兇的說我們做筆錄的時候你不能進去，這部份和我所受的法學教育不一樣，我就堅持要進去，但警察就不讓我進去，後來我就說你們記明筆錄說你們不讓律師進去，你開個證明給我說你不讓律師進去，這時候我就被四、五個警察圍起來，這是一個我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在高雄市的某個警察單位，他們把我圍起來，在沒有傷害我的情況下要逼退我不要讓我進去，這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們是書生又不是要去跟他們打架，這時候我就退出了，這個案子最後很幸運的是，因為是由檢查官指揮偵辦的，當時有一個檢查事務官剛好有來，就看見一個很無辜很年輕的律師被一群警察那邊吵吵鬧鬧，他就過來問說發生什麼事情?我跟警察說不清楚，我剛好就看到一個看起來像檢察官的人跟他反應這件事情，當然事務官是馬上制止，他說依造行政訴訟法規定，被告本來就可以讓律師陪同在場，所以像剛剛電影警察把律師趕出去絕對是違法的!那時檢察事務官就當場幫我解圍，我最後也順利可以執行我律師的執務。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八、九年前我剛出來當律師的時候，我記得在前一陣子還有發生律師在調查局要幫被告檢視他的筆錄有沒有違反他的意識的時候，被調查局阻止甚至被調查局的人員趕出去，然後發生傷害的事件，這個是發生在王清峰部長任執的時候，因為這個事情，法務部發布一道命令，法官做的筆錄都可以給律師、被告看了，那為什麼調查局做的筆錄不可以給律師看，所以現在又要改了，律師是可以去幫被告看他的筆錄有沒有被亂寫，我沒有承認你給我寫是，我說沒有你給我寫有，這是最近王部長上任期間才改的，我們自豪是一個法治國的國家，但是事實上在實務上還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人權的保障，我們有兩個面向，一個是被害者的人權我們必須保障他，另一個就是被告的人權，那事實上刑事訴訟法一直在改變朝向被告的人權，為什麼?因為要保護人權就是為了要實現正義，如果說你沒有保障被告程序的正當性，那在實務上出現到電影被刑求逼供，好像是抓到打擊正義、實現正義的一個被告，但是他確是被冤枉的，對這個被告是不公平的，那同樣的對被害人來講是公平的嗎?其實不是，因為真正的犯罪者他是消遙法外的。所以有一些他會覺得說，你們怎麼都保護被告人權，保護犯罪人不顧被害人?其實是錯的，因為保障被告的程序正義去找到真正的犯罪者，其實也是在實現一個正義，不讓真正的犯罪者消遙法外，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為什麼會有刑求的實務，是因為我們以前很重視自白，像是本片你被灌水承認是我做的，自白了法院就可以判了，以前的自白叫做證據之王，你只要承認了，我就可以結案，法院就可以判；那現在我們刑事訴訟法慢慢改成自白不可做為唯一的證據，要盡量避免說太重視自白，讓基層的員警有這些壓力，我只要獲得被告的自白，我就可以破案交差，那我們現在的法律已慢慢的做修改，但其實從律師角度來看，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這些不足的地方以後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像剛剛Freddy舉的例子，偵訊的時候全程錄音錄影，但是那是在偵訊室呀，偵訊室外面、之前做了什麼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在外面打一打，然後在去偵訊室錄音錄影，那這樣的全程錄音錄影就沒有效果。我覺得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要如何去配套是一門很重要的課題，今天來看這個影片我很高興看到鄭導演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這是社會最基層產生的黑暗面而且它是確實存在的，如果藉由這部影片教育大眾，而不是單純就幾個法律人、幾個律師或是幾個人員團體在那邊喊，大家真的可以認識到真的存在這些血淋淋的故事，大家都來重視這個問題，我想對我們整個制度的修法會有一個很大推波助瀾的力量，謝謝!

許文英處長：
剛剛Freddy有講到說警政署長都去看了，我更好奇的部份是，警專和中央警察大學，這些以後可能都會成為警察或警官，是否要讓他們看一下電影。我也很想問說，因為死刑的存廢在台灣社會爭辯的很熱烈，最後馬總統也無奈的講那我們現在就依法行政執行死刑，死刑的存廢在台灣引起很大的爭議，是否可以請三位針對死刑的存廢提出看法。在「下一站-人權」那本書裡面，我曾提到我們經常講依法行政，而這個依法雖然是經過民主的程序制定出來的，不過依法行政有時候太過強調，還需檢視民主的內涵是否成熟，是不是應該在把它更升級為人權行政，否則依法行政會不會存在一些盲點?先請導演和我們分享一下。
鄭文堂導演：
死刑的部分等一下Freddy可以聊多一點，警察專科學校是第一個買公播版的單位，第二個就是警察大學，我是不知道用意，聽說是有周級警官在戲院看了電影之後，覺得很需要給警察學校看，所以下了一個正式的公文來買這公播版的影片，可以讓他們的圖書館或是教室放映。這個對我來說是好的，當初我最期望是整個警察學校一起來看電影，除了票房的思考外，我主要是這個用意，警察才是最關鍵的，真正打人的是警察，我今天不是要訴苦，我主要是要講台灣人花在政治上面的觀眾太多，我們都以為政治可以保障我們，當然民主化有他一定的用意，比如總統改選，很多立法委員都可以選舉，這個追求的目標是很好沒有錯的，從我們真實的現實看到，目前政治沒有辦法改變法治的進步，目前發生很重要的問題是，在司法的觀注上，台灣有個司法改革委員會，其實已經很久了，但是他那個力量一直出不來。他怎麼樣你知道嗎？我們台灣人一般人通常都會這樣，就是遇到事情不會覺得跟我們有關係，你知道嗎?如果你的小孩沒有被抓走，沒有遇到這種事情，就會說這都是別人的事情。看報紙每天看社會新聞，都覺得這是別人的事，就是阿…這種感覺，都是旁觀者。其實司法的重要性，幾乎是在每個人身上，就是隨時跟你非常切身相關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狀況就是，這件事情就私空見慣了。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我們到現在都還在講這個話，那好像這些事情就是這樣子。其實，這個才是關鍵。有可能你的七月暑假，你的同學或跟你的子弟不小心的狀況給他一個朋友載，然後再去玩，被警察抓下來、攔下來臨檢，或是查駕照，結果這部車是贓車，這種機率有多高，這並不是很小耶。這隨時發生，而且任何很多事情都可能是這樣。那他就中了，那如果這個小孩子他的父親或他的母親跟家人有一點關係，或是比較有錢請得起律師，他安全的機會就多很多。但是，那萬一呢？或者這種很多很多在台灣目前中下階層、底層社會很多人是沒辦法的。
    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出我才會有這個感觸，也是我電影拍完後，我姪子剛好就碰到這樣的事情，今天好好的是他有個伯父在台北很會混，還是個叫得出名字的導演，我現在說的有點反諷、有點難過是說我還是個叫得出來的人，然後我去警察局遞名片，就我會講說我是在做什麼的，我還有點關係可以找律師，還要花錢，這都是正常啦!今天如果不是我，他沒有這個伯父他可能就很慘，為什麼？他很清楚的到警察局做筆錄就是一面倒，那就是被嚇唬的、被恐嚇，他第一次進去就是用恐嚇的，你就是偷牽車喔？就一口咬定他就是偷牽車，你不要騙我喔，你如果說謊話，我就扁你，不是說用扁的就是更嚴重的給你好看。孩子真的會怕，他會怕就一直講說沒有啦，這不是我的車。對方就回，你還狡辯，用這種口氣，一個剛18歲成年的年輕人，在那種地方很容易就不行的，我就親身經歷一直出現。那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現狀，那我是比較關心這一塊，我自己覺得這個才是人民之虎，最重要這個一定要改，別人都會看到不是沒有，我們都會看到。Freddy在路上還會被打耶，不要以為他現在很有名，在陳雲林的那個當下，他只是穿了一個T-shirt上面寫了勿通匪類，很有名的Freddy在台北街頭當場就被警察打，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他跟另外一個人，這就是現實的台灣社會。所以，這一定要改，不只是我們關注政治的改選之外，這當然很重要，很關鍵的是每天都跟我們息息相關的事情，拍電影就是為了這個。我說，要警察來看，我還真的有需要去求馬英九來看嗎？這真的不重要，我知道這種效果很小，但是就是一個象徵意義說起碼你說出來，你說了一些有用的話，我還幫你拍拍手。譬如說人權真的需要修改，警察需要看假設他說，我都覺得你有guts。如果他告訴那個警政署長，一定要叫警察來看，虛偽的也好，但至少有達到一點目的。那拍電影真的是為了要改變社會，要改革許多我覺得正義還沒來臨的狀況，那為了這個，除了票房，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就是這樣，謝謝！
Freddy：
鄭導剛剛講的是理念的部份，在理念關於死刑的部分，我等一下再講。但是，前面我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些好消息，這個電影真的在院線上面，真的撐了四個禮拜，一般是一個禮拜也放不完阿，可是它在台北跟高雄總共四廳放了四個禮拜，它的票房比一般的國片還更好，現在有很多剛上映，例如說有幾部我看了也覺得還不錯的，但是像那個「獵豔」，「獵豔」那部電影三十幾廳播，「眼淚」是四廳在播，但是這兩個的票房差不多。所以，其實我們這個運動我覺得是很成功的，在最近又入圍包括新加坡、捷克等各國的影展，所以這個電影不是台灣人看了才有感覺，其實是讓世界各國的人都覺得不錯。
另外，說到死刑的部份，其實我覺得大家要先放下一種二元對立的這種思考，就是白冰冰試著要傳播出來的，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個是善良的老百姓，一個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其實不是這樣子，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這是一個體制，你生下來就存在的體制，你怎麼樣去符合這個體制，那或是你就違反了這個體制，這常常都會遇到，不是只有兩種人。我有朋友在做那些沒有牌照的路邊攤，警察來就要馬上撤離，被抓到就要罰錢，我自己是那種從小就一直違反校規的人。學校教官說什麼，我都跟他唱反調，高中的時候因為頭髮留太長被他剪，剪掉的隔天整個剃光在後面刻字跟他拼，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是什麼善良的老百姓，但你說我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嗎？也不是，我們一般的人就都是一般的人，那你裡面有人犯很嚴重的錯，有人犯比較小的錯，而且這個錯還是這個體制給你訂的。所以，像我以前騎機車看到紅燈右轉都沒人，我就覺得很高興，馬上就被警察抓走。那如果在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的話，其實警察抓你了以後，應該是他也不用講任何一句話，應該是直接就開單給你，你就走，他就像是一個機器人在那邊。但是他不會喔，他還會看你的態度怎麼樣，態度不好的話，看你的車牌有沒有乾淨、你這個照後鏡還壞掉一個，就給你林林總總全開。但是如果你人不錯，就放你走、沒關係啦！所以，大家講法治，法還是人在執行的，警察也是人在執行的，我們永遠不可能達到一種說，你今天一違法就有一個機器人來開單說你剛剛闖紅燈，你都無法跟他講情，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法治是一個我們的夢想、我們的理想去實現，但是因為法是人在執行，所以什麼都有可能發生。前一陣子我們有看到一個女檢察官她男朋友是警察，結果這個女檢察官傳了一個簡訊給她男朋友吵架，叫他去死一死好了啦！結果她男朋友去自殺了！我們所有的法律都是人在執行的，就是這些人跟我們都差不多！你跟你男朋友，或是你先生在吵架的時候叫對方去死，那個檢察官也是這樣子的人，她不是聖人，她不是機器人，都是人。我們的法律會想辦法去彌補這個問題，所以說如果關錯人、搞錯了，她還要想辦法來跟你談國賠，要先還你一個公道、跟你道歉，然後賠國賠。我們的法律必須要有這個補償、賠償的制度，來彌補這個法律是由人來執行的不足，這是很正常的，不然到時候都一定會出事。就只有死刑是沒辦法這樣的，所以這是我反對死刑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說如果你殺錯人，我們沒辦法來談說如何國賠，你頂多賠他爸爸、媽媽，他本人沒有獲得清白呀！你被人家誤會的時候，例如說你開贓車，你第一個要得到的正義是什麼？是我要讓我所有的親朋好友，包括我自己都正大光明的知道說那不是我做的，那台車也不是我偷牽的，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以後親戚要吃飯也不要都不邀約我，不然就是在背後偷說我壞話，今天終於真相大白了，我們有時候就是要求這第一口氣。
第二個再來談說，你說我偷車你給我開單，你那些錢還不是要還我，你要怎麼樣補償，這都要再談。但是，死刑是我們所有的刑罰裡面，唯一你沒有辦法讓他個人得到內心中的公道，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東西。所以我跟李家同、王清峰最大的不同在這裡，他們是聖人，我不是。他們就說，我一定會原諒，就算我家人被殺了，我也都會原諒。我不是，我如果家人被殺了，我怎麼可能原諒，我一定是我管你法律怎麼判，刀子拿了我就想把他給殺死了。但是這是我個人，不是法律，法律不是用個人的心情來制定的。所以說我第二個部分，大家可以一起來想想看，這是我沒辦法接受死刑的一個原因。我不是讀書人，也不是法律人，我就是一個生活經驗，我們的刑罰不外乎是三種。一種是罰錢，所以你做錯事的時候，有罰很少的，譬如你闖紅燈聽說是罰幾百塊，停車沒有繳錢罰三百塊。也有罰很多的，酒駕就罰好幾萬。所以我們這個有準則、有系統罰錢，那被關也是一樣，罪比較小的就關一個月，罪很重很重的就無期徒刑，所以被關也有準則。就是說，你犯小錯就關多久，越來越大就從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五年、二十年、無期徒刑。這都有一個準則、一個系統。我們知道這個概念是什麼，但是殘害肉體，也就是死刑這件事情卻是沒有準則的耶！這個是沒有道理的喔！這個不是說，我犯的錯比較小，拿開山刀砍人，所以我的刑罰就是剁掉一隻手指頭。那我現在又更嚴重了，我砍兩個人，所以我剁掉兩隻手指頭。那如果我放火引起別人家火災，這個要砍掉一隻手，依越來越嚴重。到最後，我強姦殺人，這個就要判死刑。如果我們這個殘害肉體的這個刑罰，我們認為我們要接受死刑的話，那就要把道理講出來了，這是我自己做人的一個原則。就要有一個像罰錢的道理或準則出現，那這個囚禁人從半年到關到一輩子的準則也要出來。你今天要殘害肉體，也有從剁手指到剁手到剁四肢。以前有一種刑罰叫做把四肢都剁掉，把你裝在甕裡面，那也是一種，那到最嚴重砍掉你的頭或是槍殺你，那如果我們這種殘害肉體的刑罰，是一個這樣子有準則、有系統的一個規則出來，那台灣人可以來討論看看我們要不要，這才是一個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我們可以來討論看看以後我們要不要有這個，那我個人是絕對不會贊成的，就算有道理，我也不會贊成你拿開山刀砍人那你就是要賠一隻手指頭，我是絕對沒有辦法。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思考看看。那在律師講之前，我講一個跳tone的，現在就是有罰錢、有被關，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被殺死，那所以說我就有問過朋友，現在也有殺人犯他是被關二十年的，那有更嚴重的是被判死刑的，因為他拿竹子性侵別人很嚴重，那如果介於這個中間的，有沒有無期徒刑+砍斷兩隻手，這樣也可以阿，不然你怎麼衡量這個中間呢？他就說怎麼可以這樣，那我就說那怎麼可以只要比這個嚴重就是乾脆把他殺掉呢？這個中間還有分好幾種呀，從無期徒刑到死刑中間還有分好幾種，可以在砍斷手指等還有很多阿。為什麼這些都沒辦法，那為什麼就可以所謂一槍把他的心臟射停、或是把他的腦門轟破，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接受。這大家可以想想看，現在這樣死刑的存在，有點像是我們開車，平常都是罰錢，只要違反交通規則都罰錢，一直罰錢到你開車逆向這個項目改成打手心，只要你逆向就是打手心，因為再來的都是罰錢。現在也是這樣阿，如果殺人、放火的話，你都是被關，但是你到了某一個的時候變成被打，打到你死為止。怎麼打，就是打你的心臟，就是給你一槍斃命，那我就覺得這個很跳tone，我覺得這個制度很跳tone，罰錢罰到一半換成打手心這種，我就覺得很沒道理。好，謝謝大家！
許文英處長：
請張律師從法學的素養對這個問題提出您的看法。
張清雄律師：
我先就剛剛鄭導他有講一個就司法改革的部份，就政治的部份是沒有辦法釋善意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政治人物的承諾或呼籲，但事實上司法的改革有兩個面向，第一個就是修法，這個要靠政治，這個還是要靠立法委員來修法，因為畢竟我們還是依法，法官再怎麼判還是要依法律。其實，修法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個就是說，其實法官的素質也很重要，所以剛剛鄭導講這個司改會一直在推法官法，就是不適任的法官，因為法官是憲法保障的職位。法官做的再怎麼樣爛、再怎麼樣不適任，只要沒有貪汙，幾乎是可以永遠安安穩穩坐那個位子，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很多法官判決我們做了很多批評，他還是安安穩穩坐在那個位子去做出審判。法官其實在司法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子，我們法律人有講一句話說，越接近最高法院，就越接近正義。為什麼？我回到我們今天電影這個主題，如果今天最高法院的判決說，被告的證據就是被告唯一的自白，這個是不能被當作證據的，這個應該發回，廢棄發回作無罪的判決。如果最高法院對某個個案作這樣的闡釋，我想下面的警察看到這樣的判決，他就知道了阿，因為最高法院已經作這樣的宣示了，不能用自白作證據，那下面二審或一審的法院或是最基層的警察，他就不會想要用刑求的方式來取得被告的自白。
我最近有接一個案子，這是一個毒販，他在南部打擊犯罪中心的筆錄是說，我承認我有販賣一級毒品安非他命。最高法院去看當時候他的偵訊錄影帶，警察跟他說，如果你不承認，今天檢察官就會把你收押，他是沒有打，但是就這樣恐嚇他要收押他。但是你如果承認，就放你走，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就騙他啦！毒品最很重，怎麼會沒事情，都是騙他啦！這其實就像電影裡面講的，你講一講讓我們好做事情阿，就是電影破題的那個場景，那個被告的筆錄裡面就寫說我承認我有販賣毒品。那個案子，一審判他販賣毒品，二審也判他販賣毒品，到了最高法院的時候，最高法院的法官，這樣的一個自白不是出於自由意識，他不是刑求喔，但是用恐嚇的說，你不說我就把你收押，你講一講我就讓你走。恐嚇跟利誘，我看到這個判決覺得一個很大的震撼，就是說最高法院大概有十幾個，如果每個庭的法官都是認為說這樣的自白是不能用的話，那我相信會教育下面的執法基層人員，警察就會知道取得他的自白也沒有用，那我就不要再去用刑求的方法，這個是剛剛鄭導有講到的這個改革的部份，我回應一下。
那就死刑存廢的問題，事實上，不管是我個人或是我們高雄律師公會對這個議題其實沒有一個比較主軸的言論。目前是沒有，因為畢竟在我們華人的社會裡死刑的存廢牽涉到很多的面向，不是那麼單純。那我可以大概講一下說，法律的構成要件出來之後，違反法律的結果是什麼，就是要處罰、刑罰。那因為以前的刑罰就是要懲罰，就是要懲罰你，所以就會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剁手指頭，或是我們看歷史故事，有挖鼻子的、刺字的、有剁腳的。為什麼？因為以前的觀念，你違反法律就是要處罰你，就是要給你報復，這個叫做報復刑。當然，我們近代有一些人權的思想之後，我們會覺得說，做錯事情的除了要報復，也是不是要給他教育，所以有了教育刑的概念。所以，我們法律的效果要處罰他，但是也要有教育刑。目前這是一個主流的觀念，不是單純的處罰，就是也要有教育刑這樣的一個概念。那如果說，死刑當然就沒有所謂教育的意涵了，死就給他死了，所以死刑就是一個很極端很終極報復刑的結果。那我個人對死刑存廢的思考，我覺得有很多值得考慮的地方，我也沒有一個特別的結論，但是我這邊就是要講一個社會大眾的迷思，就是王清峰部長在電視上講說她不執行死刑的時候受到很多的攻擊，那時候有某個政治人物在某個造勢場合，他講了一句話，他告訴在場的大眾說，劉備繼承的時候約法三章，這句話是誰講的，這大家都知道，約法三章是什麼？殺人者死，那下面的人聽到都拍手，太好了，古代兩千多年前就約法三章了，現在的政府居然不依法行政，所以下面的群眾都很熱烈的拍手。殺人者死，大家覺得這樣才是實現正義。那我們是一個法律人來看一個政治人物講出這種話去這樣教育民眾，我覺得是不妥。因為，殺人真的是要死嗎？那就是有很多的個案後去討論，在我們自己實際的案例上，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案例就是有一個原住民到平地來工作，被他的老闆剝削、被欺負，或者是說有一些受家暴的婦女，最後他們有一些反擊，這種情況是殺人者死嗎？情況是不一樣的。那例如說像這個有些人是真的就是刀子拿起來，兩個人口角就殺了。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我舉這些例子是我實際辦過的例子，結果都是死人，被害者都死了，但是他們的動機、他們的手段，或是當時後他們被壓迫的程度其實是不一樣的。那這些人犯的都是殺人罪，那殺人罪的話就是要處以死刑，我想就這個部分應該要就個案來討論。
那剛剛有提到說，因為殺人之後他的生命結束了，他是沒有辦法復原的，所以我們要更慎重來討論這個議題。那我是不贊成說我們有些政治人物說殺人者死，因為兩千年前就約法三章好了，所以就是要依法行政來執行這個死刑。我是覺得這個議題沒有那麼單純，其實我們之前法務部有請我們律師公會去參加這個座談會，就廢除死刑的部份讓各地的律師公會聽聽看律師的意見。其實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大家想像的都更複雜，牽涉到很多的層面，那目前公會這邊是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結論。但是，我提出這個想法是說，真的就是所謂的殺人者死嗎？我們必須去考慮每個個案不一樣的地方跟輕重，不是這麼單純的一個問題。
許文英處長：
謝謝。可見死刑的存廢決定真的是很難很難，連律師公會都覺得沒有辦法有一個定論，不過以我個人在想，我只是曾經有這麼去問過學生說，如果我們覺得殺人這件事情是不對的，那我們是不是覺得國家應該再用殺人的手段再去殺這個犯罪的人。當然可能會有人進一步反問，那是不是司法以限制人身自由作為一種對犯罪人的刑罰也不對。但是我要表達的意思並不是那樣，如果殺人已經是我們認為不應該被容許的一件事情，那國家機器再用殺人的手段去解決他所謂的罪犯，這個是不是對的？這個我們可能要去省思。在座談結束之前，容我再提出一個疑問。我最近才剛從北歐的芬蘭回來，也跟他們參與了一些座談，問他們有關於北歐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機制設立議題及其人權監察使的設立。馬總統就任後，他也做了一件我們覺得很勇敢的事情，就是簽署了那兩大人權公約，立法院也非常配合地完成批准。但是，在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這個部分，馬總統並沒有去同步的說要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目前的態度還是比較認為在總統府裡面設立小組而已，他並沒有要採取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歐洲經驗作法。但其實就人權的保障來講，歐洲的作法甚至是跑在美國前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沒有人了解目前我國政府不願設立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背後原因是什麼？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說我們常在講，台灣對於兩大人權公約都簽署批准了，對於公約內容我們本來有所保留的，包括人民自決，可是後來在壓力之下也都沒有去做保留。那既然都不做保留，為何國家人權委員會卻不願設立？我是不是已經自己回答了問題？（與談人回應：「對！」）正是因為沒有做保留，所以擔憂一旦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起來之後，開始遇到確切的案例之後，將面臨尷尬的處境嗎？或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
Freddy：
這個公約他有規定所有的嫌犯或罪犯，在他全部的審判過程都應該要有公開的辯護人在場，而我們本來是44個，現在剩40個死刑犯，事實上在第三審的時候都是沒有辯護律師在場的。所以，如果照馬總統講的這個人權公約，這個已經是內法了，那他當然是違法的。所以，這個是我補充剛才妳剛講的問題，雖然完全無關，但是妳提到了，至於為什麼他會這樣，我也是沒有辦法替他回答。但是從他平常的言語來講的話，我認為他真的是沒有什麼人權概念，譬如他會說刑求不要抽煙這種玩笑阿，還有前一陣子他肯定台灣在執行死刑時的那個槍枝消音科技的進步，這個已經領先全世界。講這種話，我認為他是真的沒有人道精神，也沒有人權概念，他如果都沒有這個概念，還會去簽這個，我想不通。我想，他大概只是覺得很帥而已吧！
張清雄律師：
這個部分我是不了解啦，但其實我們國家最大問題就是在政府，因為政府就是一個警察、行政的行為，他基本上跟人民的權益的本質有某程度的衝突，所以設立這個人權委員會是不是會造成他們自己行政比較綁手綁腳。這個部分，如果從這個行政的角度來看是這樣子的，因為行政行為和國家機器的運作，他一個最大的藉口就是社會安全秩序、公共利益，這是一頂很大的帽子。那我們以前的觀念，被教育說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我們從小就是這樣被教育的，所以我們比較沒有那種個人權益的觀念，從小是這樣子的。所以，我覺得執政者他存在著一個觀念就是說，公共利益是一頂很大的帽子，當你個人的人權跟公共利益抵觸的時候，你就要被犧牲、被消滅。那這個公共利益是他們所謂的公共利益，並不見得是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如果說去成立這個所謂的人權監察的機制，或是這樣法定的組織，對他們的行政作為好像會比較綁手綁腳，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那我的想法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當然，我簽這個人權宣言，還有什麼條約上媒體曝光，但是真正執行起來好像礙手礙腳的，我在想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許文英處長：
今天非常感謝鄭導演、Freddy，還有張律師百忙之中來跟我們作這場座談，也謝謝各位的參與，謝謝！
